2025年庐阳区第十届学校少年宫社团展暨“新时代好少年”学习宣传活动编排导演类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 

	1
	付款方式
	服务完成后一次性付清

	2
	服务地点
	合肥市逍遥津小学金都华庭校区

	3
	服务期限
	截止2025年12月30日前


二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拟为2025年庐阳区第十届学校少年宫社团展暨“新时代好少年”学习宣传活动编排导演类服务项目。

三、服务需求

导演（活动整体策划、导演），撰稿（方案、流程、主持词撰写），节目编创（对节目进行深入打磨，部分节目进行融合创新）、节目指导包括舞蹈类、器乐类、戏曲类、体育类、语言类及主持人，主题定板及滚动片花设计及节目视频制作，舞台监督（彩排、演出）等。共计金额5万元；

四、报价要求

1.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报价方式，供应商需针对编排导演类服务项目报价，且总报价不得超过本项目预算 5 万元。​
2.供应商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所需的设备租用、人员服务、运输、安装调试、税费、利润等一切费用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​ 3.供应商应充分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因素，如市场价格波动、服务难度变化等，报价一经确定，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作调整。​
4.结算时以合同总价为准，若供应商实际完成的服务内容与采购需求一致，无变更签证等情况，按合同总价一次性支付；若出现服务内容变更等情况，按实际完成且经采购人确认的工作量，依据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进行结算，但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过预算金额。
